
1

“05·21”福田区益田村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福田区人民政府：

2020 年 5 月 21 日 8 时 30 分许，福田区福保街道辖区益

田村发生一起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2020 年 5 月 25 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《生产安全事

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

应急管理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，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公安分

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住建局、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监管

局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，特邀区纪委监

察委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专家论证及调查取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

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

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电梯更新改造工程概况。

益田村位于福田区益田路与福强路交汇处。因益田村

（益荣居 2、3、4 栋）的 6 部老旧电梯（电梯制造单位为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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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”）使用年限已超过 15 年，存在安全隐患，深圳市住宅物

业管理有限公司（益田村管理处）负责对该老旧电梯进行更

新改造。

2019 年 7 月，深圳市住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欣达

电梯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相关协议及合同：

一 是 《 电 梯 产 品 购 销 合 同 书 》（ 编 号 ：

SZXDDT-2019072201-01），该合同约定益荣居 2、3、4 栋 6

部更新后电梯型号均为：MCA-1050-CO108,总价为 166.4388

万 元 。 二 是 《 电 梯 设 备 安 装 合 同 》（ 编 号 ：

SZXDDT-2019072201-02），该合同约定电梯安装地点为益田

村益荣居 2、3、4 栋，对益荣居 2、3、4 栋 6 部型号为：

MCA-1050-CO108 的电梯安装调试费用为 47.64 万元，拟定开

工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1 日。三是《电梯配套土建工程合同》

（编号：SZXDDT-2019072201-03），该合同约定由乙方（深

圳欣达电梯有限公司）承接益田村 6 部电梯更新项目的土建

配套工程，工程项目包括多层厅门门洞、机房、底坑土建工

程等，工程费用为 40.384366 万元。四是《电梯拆除协议》

（编号：SZXDDT-2019072201-04），协议约定工程名称为益

田村益荣居 2、3、4 栋更新电梯，内容为原有老旧电梯的拆

除，工程期限为 2019 年 9 月 20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,

拆除 6 部电梯的费用为人民币 0 元，旧电梯拆除配件交由施

工单位深圳欣达电梯有限公司。



3

2019 年底，益田村益荣居 2、3、4 栋每栋各自完成了 1

部电梯的更新改造。按合同约定，每栋楼尚有一部电梯未完

成更新改造工作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。

1、电梯更新改造甲方：深圳市住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440300715257416P，类型为有限责

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李某升，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 27 日，

注册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益田社区益田路 1005

号益田村益强居 1 栋、2 栋裙楼 202，经营范围为物业服务；

兴办实业、房地产投资、投资体育产业等。

2、电梯更新改造乙方：深圳欣达电梯有限公司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552102750U 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

司，法定代表人李某升，成立于 2010 年 3 月 12 日，企业地

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丰社区梅村路 4号运发汽修

大楼 7 层 704，经营范围为电梯井道钢结构安装及改造；电

梯安装、维修、保养、改造、装潢；电梯配套工程、智能化

工程施工，特殊设备的起重吊装，脚手架搭设；国内贸易。

建筑劳务分包，电梯技术咨询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电梯安装、

维修保养、改造、装潢及技术咨询；电梯井道钢结构安装及

改造；电梯配套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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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：在疫情期间公司人手不足的情况下，2020 年 5 月

19 日，深圳欣达电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某联系深圳奥邦电

梯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某，双方口头达成协议，将益田村益荣

居的 2、3、4 栋 3 部老旧电梯拆除工程发包给深圳奥邦电梯

有限公司，双方约定拆除后的老旧电梯及其配件抵人工费

用，定于 5 月 21 日进场对益田村益荣居 2、3、4 栋的 3 部

老旧电梯做好前期拆除准备防护工作。

3、电梯拆除施工单位：深圳奥邦电梯有限公司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MA5EGY7T0U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

司，法定代表人黄某，成立于 2017 年 5 月 2 日，地址位于

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水径社区布龙路28号景元大厦1301，

经营范围为电梯零配件销售，许可经营项目为起重吊装、脚

手架搭设、电扶梯装潢；电梯安装、维修、保养及销售。

4、电梯更新改造物业管理单位：深圳市住宅物业管理

有 限 公 司 益 田 村 管 理 处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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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1440300760484554D，负责人罗某娜，成立于 2004 年 04 月

06 日，场所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中心广场康乐中心二

楼，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。

2020 年 5 月，益田村管理处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监管

局提交申请了 2020 年度电梯更新指标事宜后，便通知深圳

欣达电梯有限公司派人进场对益田村益荣居 2、3、4 栋进行

电梯拆除前准备作业（主要进行施工前的勘测、进场作业人

员的现场三级教育培训等）。

经查证，情况如下：

（1）2020 年度益田村申请的电梯更新指标尚未批复（批

复指标下发后，才能取得政府相应补贴）；

（2）电梯更新作业前必须向小区业主公示七天期满后

并取得市场监管局福田局报废申请批复后方可进行拆除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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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；

（3）事发当天是作业现场实勘，且施工单位未按要求

私自动工；

（4）5 月 21 日事发当天，益田村管理处机电部员工黄

某军进入益荣居 3 栋楼顶电梯设备房拿取了该栋电梯的《电

梯使用登记证》后，未及时对电梯设备房门上锁，任由电梯

拆除施工单位深圳奥邦电梯有限公司的施工人员进入电梯

设备房内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。

1、刘某久（死者），男，汉族，四川人，48 岁，系深圳

奥邦电梯有限公司外聘的散工，未取得相关特种作业操作资

格证，属无证操作人员。

2、陈某，男，35 岁，汉族，湖北咸宁市人，系深圳欣

达电梯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。

3、黄某，男，41 岁，汉族，江西省九江市人，系深圳

奥邦电梯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、总经理。

4、黄某军，男，56 岁，汉族，四川省岳池县人，系益

田村管理处的机电部员工。

（四）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情况。

1、福田区住建局：为更好的指导各街道做好疫情防控

期间申请复产复工小散工程的安全纳管，福田区住建局于 2

月 24 日制定《福田区小散工程开工防疫标准指引》和《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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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区小散工程安全纳管标准指引（试行）》，经防疫指挥部同

意后印发全区，指导全区小散工程进行标准化安全管理。

今年以来，福田区住建局对辖区 10 个街道的小散工程

和零星作业安全管理状况进行了全面督导检查，共督导检查

153 个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项目，共计出动 131 人次。对督

导发现的安全隐患主要集中备案不规范、在现场施工人员未

正确佩戴安全防护用品、现场违规使用不合格的木质梯、施

工现场无施工安全监管人、业主方安全巡查及日常管理不到

位等方面，针对发现的问题福田区住建局及时通报并督促 15

家小散工程施工单位及物业服务企业落实整改。

2、福保街道办事处：其“三定”职责为：组织开展辖

区的安全生产宣传、巡查、监管和执法工作。

经查 2020 年至今，福保街道办共对益田村开展安全巡

查 32 次，内容涉及节后复工复产、地下空间、配电房、施

工现场及安全管理工作，最近一次检查在 5 月 17 日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。

2020 年因疫情原因导致益田村电梯更新工程暂时停工。

5 月份复工复产后，益田村管理处通知施工单位深圳欣达电

梯有限公司派人进场做好施工前期准备工作，深圳欣达电梯

有限公司将此工作交由深圳奥邦电梯有限公司负责。

2020 年 5 月 21 日 7 时许，深圳奥邦电梯有限公司的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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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员（万某秀、刘某久等人员）和运载木板（用于围挡电

梯门）的货车来到益田村，联系相关人员后，由益田村小区

电梯维保人员江某奕指引施工人员前往施工作业场所（益荣

居 2、3、4 栋）。到达作业区域后，万某秀对作业人员分成

三个班组各负责一栋楼，进行作业前围挡（益田村管理处、

深圳欣达电梯有限公司均不知开工的情况），便随同电梯维

保人员江某奕前往益荣居 2栋楼顶电梯设备房对电梯进行断

电作业及控制柜的电子主板拆除作业。

刘某久（死者）、黄某成、李某军、梅某彬等四人负责

对益荣居 3 栋的老旧电梯拆除工作。8 时许，刘某久、黄某

成等人完成了 1 至 18 楼电梯门口的木板摆放工作，便各自

进行了任务分工。李某军和梅建兵负责清理一楼电梯坑里的

机油、垃圾，黄某成负责对每一层楼的电梯门进行封门，刘

某久负责对电梯机房的设备进行断电以及操作断电后的电

梯制动工作。8 时 10 分许，益田村管理处的机电部员工黄某

军打开了益荣居 3 栋楼顶的电梯设备房门，现场作业人员黄

某成和刘某久进入了电梯设备房内，之后，刘某久安排黄某

成乘坐电梯到 17 楼并保持电梯门处于打开状态，其独自一

人在设备房内进行相关电梯设备断电作业期间，不慎触电。

（二）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。

事故发生后，8 时 40 分许，深圳奥邦电梯有限公司的现

场作业人员万某秀进入了益荣居 3 栋楼顶电梯设备房，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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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某久失去意识身体斜靠在电梯设备配电柜的防护门旁，万

某秀立即对刘某久进行心肺复苏急救，同时拨打了 120。9

时许，120 到达了现场，立即对刘某久进行抢救。9 时 50 分，

刘某久经 120 现场抢救无效死亡。10 时 10 分，接福保街道

办报告后，福田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区住建局、福保街道办、

福保派出所、市场监管局福田局等单位立即派员前往事故现

场开展调查工作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。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2020 年 6 月 22 日，广东中一

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

书》（粤中一鉴 [2020]病鉴字第 0089 号），刘某久的死亡原

因系“电击死”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。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40 万元，主要为丧葬

补助金、抚恤金、子女抚养金、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。

四、事故现场勘察及相关调查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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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田村益荣居 3栋电梯设备房

现场发现死者时倒下的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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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梯设备房内设置有电源箱（配电柜），控制柜、电梯曳引机设备（具

有危险性设备）。

配电柜内第二回路供电电源的 3#分路开关下端出线位置可见电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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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的三相电线（10mm²）均被剪断。

配电柜顶的上面可见到从柜内拽出的三根电源线和一根（4mm²）的 PE

线，这组四根电源线在一段位置处（包括配电柜顶部右角一处位置）

有明显手抓痕迹及拽过的划痕，是在用力摩擦时时产生的。

在控制柜旁竖向敷设的电缆桥架处盖板被拆开，掰置墙角，几根相同

的电源线被人为拉出线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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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4栋尚未碰触过的电源进线板对比3栋电源进线板有明显碰触过的痕

迹。在配电柜内的第二路电源供电的主开关至交流接触器电源连接的

进线板的 B相、C相位置有可见碰触过的痕迹。

使用测电笔对第二回路供电的母线板 B相、C相检测为有电，通过万

用表对其测量线电压为 240V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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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兆欧表检测配电柜顶的三根电源线的相间对地绝缘电阻检测结

果：绝缘良好，不存在绝缘漏电现象。

五、事故类别分析

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86）及《企

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》（GB6442-86），综合分析如

下：

结合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广东中一司法鉴定

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》出具的死亡原因，按照《企业职工伤

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1986）对事故的分类，本次事故

类别为触电。

六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事故调查组认为

造成此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是：

（一）直接原因。

刘某久，安全意识薄弱，在不具备特种作业资质的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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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违规进行涉电作业，且在涉电作业时未按规定使用劳动

防护用品（在没有穿戴任何用电防护用具时拆、拉、抽、顶

电源线），不慎触碰到了配电柜内的第二回路电源供电的主

开关与交流接触器电源连接母线板（外套热缩管热熔连接）

B 相、C 相两相带电体造成了双相触电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。

深圳奥邦电梯有限公司作为益田村益荣居的电梯拆除

分包施工单位，未能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现

场安全监管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（未及时

制止无特种作业人员擅自违规从事涉电作业）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。

调查认定：“05·21”福田区益田村死亡事故符合生产

安全事故的基本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

七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调查原因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。

1、深圳奥邦电梯有限公司作为益田村益荣居的电梯拆

除分包施工单位，未能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

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（未及

时制止无特种作业人员擅自违规从事涉电作业），对事故的

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2、深圳市住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益田村管理处），在

此起事故中作为工程项目甲方，又作为物业管理单位，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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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管辖区域内的施工作业

现场动态掌握不及时，从而导致施工单位在未进行相关公示

的情况下私自作业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间接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住建局依法对该公司的失责行为进行处

理。

3、深圳欣达电梯有限公司作为总包单位，对作业现场

监管不到位，未能及时掌握作业现场情况，现场监管失察，

对事故的发生负有次要责任。

事故发生后，鉴于该公司能够妥善处理死者家属的安抚

工作，并积极承担了部分民事赔偿责任，未对社会造成负面

影响，建议免于追究该公司责任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。

1、刘某久，安全意识薄弱，在不具备特种作业资质的

条件下，违规进行涉电作业，且在涉电作业时未按规定使用

劳动防护用品（在没有穿戴任何用电防护用具时拆、拉、抽、

顶电源线），导致触电。

鉴于其已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2、黄某，系深圳奥邦电梯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、总经

理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未能及时

发现并制止工人违规作业（不具备特种作业资质从事涉电作

业）的行为，未能及时消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，对事故的发

生负有领导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3、黄某军，系益田村管理处的机电部员工，在事故调

查中，未如实说明相关情况，目的在于逃避其在事故中的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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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行为。

鉴于其违法行为轻微，建议由深圳市住宅物业管理有限

公司对其进行内部处理。

（三）政府相关管理单位人员履职情况的调查意见

根据《中共深圳市纪委办公厅 深圳市监委办公厅 深圳

市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生产安全事故调

查处理协作配合机制的通知》（深纪办发[2019]38 号）规定，

政府相关管理单位人员履职情况，由区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

法另行独立调查处置。

八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电梯拆除施工单位在安全

生产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，为预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，特提

出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深圳奥邦电梯有限公司作为电梯拆除的施工单

位，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切实履行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强化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，加强施工人员的

安全隐患风险防范意识，严守安全生产作业规程，杜绝无特

种作业资格证人员从事特种作业。

（二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监管局作为特种设备

行业主管部门，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，关口

前移，在申请电梯改造时就加强电梯更新改造过程中安全生

产教育宣贯；特别是要对已审批通过的老旧电梯改造的单位

信息及时反馈各相关单位，便于政府各有关部门对施工现场

进行安全巡查工作。

（三）福田区住建局作为物业行业主管部门，必须将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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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情况传达到辖区物业服务企业，让企业从事故中吸取教

训，坚决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；同时要加强行业监管执法

力度，防范类似事故的发生。

（四）各街道办对老旧电梯改造更新过程中要加强安全

巡查、宣传工作，发现违规施工现象一律采取停工措施，并

立即报相关行业部门进行处置。

“05·21”福田区益田村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20 年 7 月 28 日


